洛阳市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经费预算定额操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保障考古工作与基本建设项目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收费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1990文物字第248号）以及《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洛阳市行政区域内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预算编制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市级筹措资金收储土地出让的，所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纳入文物部门年度预算，由市财政部门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列支；县级筹措资金收储土地出让的，所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由各区（县）据实拨付考古单位。
以划拨方式供应土地使用权的财政投资的建设项目，所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列入建设工程预算，由建设单位据实拨付考古单位。
采用特许经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的建设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费用从项目投资中列支。
2022年6月1日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在新的项目建设时需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所需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经费由用地单位列支。
第四条 人工工资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的一、二类行政区域工资标准执行。
第二章  考古调查勘探
第五条 考古调查指为了解建设用地区域地面、地下的古代文化遗存而进行的查阅文献、实地踏勘、采集标本并做出文字、绘图、摄影记录，提出勘探或考古发掘计划等工作。
第六条 考古勘探指为了解建设用地区域地下古代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遗存类型、性质、分布面积等基本情况而进行的田野勘探工作。
第七条 考古勘探经费包含：交通费、补助费、普通工人费、技术工人费、文具及工具损耗费、设备更新折旧费、资料整理费、不可预见费等。
第八条 普通用地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6工/日，每平方米费用为：最低工资标准÷22×6÷100。
第九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7工/日，每平方米费用为：最低工资标准÷22×7÷100。
第十条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区域定额标准以每百平方米用工数8工/日，每平方米费用为：最低工资标准÷22×8÷100。
第十一条 考古勘探面积根据考古调查勘探申请方（以下简称申请方）提供的用地坐标图确定。
滩涂、山地等遗迹分布稀疏地区的勘探项目，由市级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专业人员实地勘察，或组织专家会议讨论确定勘探工作方案，根据勘探工作方案编制经费预算。
第三章  考古发掘
第十二条 考古发掘指对建设用地范围内勘探所发现的古代文化遗产所进行的田野考古清理工作。
第十三条 考古发掘经费预算主要包括：人工费、其他发掘费用、管理费、安全保卫费、不可预见费等。费用构成及占比按以下标准计算：
（一）人工费用 
1.普通工人费用：用工数量标准按每平方米8工/日计算。 
2.技术工人费：为普通工人日工资的200%，技术工人用工数量为普通工人用工数量的20%。   
（二）其他发掘费用
1.消耗材料费：指在田野发掘、文物修复和资料整理等工作中自然损耗的小型工具、文具、包装、覆盖、修复材料等的费用开支。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2%。
2.器材、设备更新折旧费：指对固定资产，如照相器材、测绘仪器、机电设备、运输工具等用于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等工作而损耗的补偿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3%。
3.记录资料费：指田野发掘、文物修复、资料整理等工作所必需的文字录像、摄影、照相、绘图、测量等工作的费用及印刷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3%。 
4.运输费：指田野发掘、资料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往来、运输器材设备、消耗材料、出土文物及生活资料所需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1.5%。
5.临时建筑设施费：指田野发掘、资料整理过程中工作人员必需的一部分临时性建筑设施所需的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3.5%。
6.标本测试鉴定费：标本测试鉴定费指必须送往专门科研单位或由相关专家对文物标本进行测试鉴定的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平方米普通工人日工资×3%。
（三）管理费
指持有考古发掘资质的单位所必须列支的工作人员管理费用，包括办公、交通、住宿、补助、补贴及医疗、劳动保险等费用。定额标准为人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20%。
（四）安全保卫费
指为保证考古发掘现场出土文物安全而雇用或聘请的专门保卫人员、公安人员或武警，为维护发掘现场安全和临时存放文物场所安全而购置必要的保卫器械和设施所需费用。定额标准为人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10%。
（五）不可预见费
指上述条目所列费用之外、为保障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定额标准为人工费及其他费用总数的3%。
第十四条 以上预算定额适用于文化层平均厚度在1～2米以内的古代遗址。
文化层平均厚度在0.5米以下者，以此为基数递减50%；文化层平均厚度在0.5～1米者，以此为基数递减30%；文化层平均厚度在2米以上，每增加0.5米预算定额相应递增15%。
第十五条 发掘面积按照遗迹开口面积（长度×宽度）计算，深度按照遗迹的平均深度计算。
第十六条 一般考古发掘的面积最低从10平方米起计算。
第十七条 发掘对象为大中型墓葬或其他特殊遗迹时，可按发掘对象的形制、规模计算劳动力投入量，以此为基数另加200%—300%的其他发掘费用。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视为实际需要单独计算发掘定额：
1.形制特殊；
2.规模巨大；
3.出土文物可能特别丰富或需进行特殊保护；
4.其他如洞穴、沙漠、贝丘、悬棺、地下水位较高等特殊遗址。
第十八条 考古发掘中发现重要遗迹现象，需要原址保护或搬迁保护的，另行编制预算，所需费用由申请方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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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洛阳市土地供应前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管理办法》（洛工程改革办〔2022〕4号）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编制说明：
一、洛阳市区、各县区预算编制，分别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的一、二类行政区域工资标准执行。
二、考古勘探经费依照《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发〈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收费定额管理办法〉的通知》（1990）文物字第248号最低标准收取。
三、考古发掘经费不计取安全加固费、资料出版费。 

